
114-2學生抵免申請日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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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 2/2~3/2 抵免/免修系統開放申請

 2/12、2/13 本校寒休日(暫停服務)

 2/14~2/22 春節

 2/23 開學

 3/2 下午5:00 抵免/免修系統關閉

 3/7 紙本審核截止日
（下午5:00前完成紙本審核流程）

 3/8 日間學制退選截止

 3/9 日間學制加選截止



學分抵免/免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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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申請路徑】：
【校務行政入口網】→【教務資訊系統(學生版)】→
【成績相關】→【一般科目抵免申請系統】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免修科目抵免申請系統】

• 持前一學期未完成流程之申請單進行審核者，其申請單號已作廢不予受理，請務必
線上重新申請。（若舊申請表已送開課系所核章，新申請表得免核章，並將舊申請
表作為審核附件，接續完成後續審核流程）

線上申請            紙本審核

須檢附成績單正本
（成績單恕不退還）



範例：A生有32學分欲申請抵免，為加速審核流，A生準備了5份成績單正本，並分成5份申請單申請，以利同時至不
同單位進行紙本審核流程。

加速審核流程—拆單申請

◆ 至不同單位審核之科目請拆單（以不同單號）分別申請，以加速審核流程。
◆ 如抵免科目較多，請優先申請抵免系必選課及共同科目，以避免影響後續選課  （被擋修）  。
◆ 每份申請表須檢附一份成績單正本，請務必事先備妥。如無法提供多份正本，得由審核人員

協助複印，並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章。申請文件最終送交註冊組、研究生教務組或公館教務
組時，須至少繳交一份成績單正本。

申請單1 申請單2 申請單3 申請單4 申請單5

共同科目 系專業課程
外系課程

(ex.自由學分)
教育學分

理學院
 (如微積分、普通物理)

光電學程、競技系
開設課程

至通識中心、共同
教育委員會審核

(和平校區行政大樓2樓)

至所屬系所審核 至開課系所審核

至    師資培育學院
課程組審核

(02-77491232)

(和平校區行政大樓3樓)

至公館校區
開課系所審核

https://tecs.otecs.ntnu.edu.tw/page.aspx?t=news&id=425
https://tecs.otecs.ntnu.edu.tw/page.aspx?t=news&id=4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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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線上抵免申請系統中，原修讀科目不可重複使用
（含審核中及已審核通過），若重複使用同一筆原
修讀科目進行申請，系統將會跳出警示視窗：

    「修讀科目：ＯＯＯＯＯ，不允許重複使用。」

◆ 原課讀科目若屬全學年課程 ，或預計抵免之科目屬
於可重複課習之課程(請與開課系所確認) ，學生於
線上填寫原課讀科目時，應自行加上編號「01、
02」，編號格式請統一為阿拉伯數字，例如：

 全學年課程：「大學英文01」、 「大學英文
02」。

 可重複課習之課程：BID0165「專題討論」可重
複修4次，則第1筆新增之原修讀科目為「專題討
論01」，第2筆新增之原修讀科目為「專題討論
02」，第3筆新增之原修讀科目為「專題討論
03」，以此類推，即可順利送出申請資料。

可重複修習科目之抵免申請方式



申請表單（含免修、MOOCS採計）送至教務處後，請自行於教務系統查詢審核
進度、列印審核結果及下載掃描檔案，教務處不個別通知抵免結果：

【查詢路徑】：
【校務行政入口網】【教務資訊系統(學生版)】  【成績相關】  【成績查詢—採計與抵免申成績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【抵免申請紀錄查詢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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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免進度查詢



「全國大學先修課程」抵免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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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持「全國大學先修課程
修課證明」抵免者，如
為修習清大開設之課程，
僅參與線上學習（僅有
線上成績單），未參與
實體免修測驗者，其學
分不得認抵；通過線上
學習＋實體考試，並取
得清大核發之書面證明
者，始可認抵。

◆114學年度本校可認抵
科目一覽表

↓參與清大實體免修測驗的證明可以抵免○ ↓僅參與清大線上測驗的證明不可抵免×

https://www.aa.ntnu.edu.tw/uploads/asset/data/6836cb48843f752c06c2c777/114%E5%B9%B4%E5%85%88%E4%BF%AE%E8%AA%B2%E7%A8%8B%E8%AA%8D%E6%8A%B5%E8%AA%BF%E6%9F%A5%E7%B8%BD%E8%A1%A8_%E7%B5%90%E6%9E%9C_.pdf
https://www.aa.ntnu.edu.tw/uploads/asset/data/6836cb48843f752c06c2c777/114%E5%B9%B4%E5%85%88%E4%BF%AE%E8%AA%B2%E7%A8%8B%E8%AA%8D%E6%8A%B5%E8%AA%BF%E6%9F%A5%E7%B8%BD%E8%A1%A8_%E7%B5%90%E6%9E%9C_.pdf


1. 若本學期已完成抵免或免修申請，請務必於加退選或課程停

修申請期限內，自行辦理已核准抵免或免修課程之退選（停

修）作業。逾期將不得再以此理由申請退選，請特別留意。

2. 抵免學分一經核准，不得更改或撤銷。

3. 提高編級：

 一年級新生如抵免學分超過 40 學分，可申請提高編級，
僅限入學當學期辦理。

 二年級轉學生不得申請提高編級。

4. 逾抵免作業規定時程辦理者，不予受理，請於次學期重新申

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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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免完成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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